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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749                              公司简称：西藏旅游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旅游 600749 西藏圣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汝易 张晓龙 

电话 （0891）6339150 （0891）6339150 

传真 （0891）6339041 （0891）6339041 

电子信箱 bod@tibtour.com zhangxl@tibtour.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62,021,135.84 1,853,306,916.75 -1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95,444,566.00 634,742,666.03 -6.19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331,507.55 13,814,103.69 -297.85 

营业收入 49,103,661.38 44,185,127.09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298,100.03 -41,241,650.3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42,886,460.94 -46,218,584.9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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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890 -6.774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78 -0.218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78 -0.2181 不适用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9,1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国风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6.10 30,454,825 0 质押 29,723,699 

西藏国际体育旅游公司 国有法

人 

7.54 14,265,871 0 无 0 

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胡彪 境内自

然人 

5.00 9,456,936 0 无 0 

张杰 境内自

然人 

3.22 6,096,600 0 未知 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01 3,807,166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31 2,479,526 0 未知 0 

何慧清 境内自

然人 

1.29 2,433,716 0 未知 0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

公司 

国有法

人 

1.14 2,160,00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中国

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77 1,454,608 0 未知 0 

刘玮巍 境内自

然人 

0.72 1,36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国风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2、公司自然人股东胡波与胡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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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致行动人，详见公司于 2015年 7月 16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2015-051 号）]。公司未知胡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其

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10.3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3%，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减亏 194.36 万元，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收入增长恢复程度未及预期的主要原因

有： 

1. 2015 年 4 月发生的尼泊尔地震波及的樟木口岸为本公司阿里景区入境游客的重要通道，尼

泊尔也是公司阿里景区重要的外宾客源中转地之一，地震致使公司阿里景区主要客源——印度民

间香客团入境被阻：（1）截至本报告期末，樟木口岸仍未恢复且存在因地质构造问题永久废弃的

可能；（2）原本预计开放的吉隆口岸也未按计划开放，目前仅允许中国-尼泊尔边民通关贸易，不

允许第三国人员（含印度及其他国籍香客）通过该口岸进出境；（3）截至本报告期末，阿里神山

圣湖景区印度香客的主要入境通道为普兰口岸，因该口岸尼泊尔一方旅游车辆无法通行，只能通

过直升机进行小规模转运，运力有限，运输成本较高，且受香客签证发放数量的限制，入境香客

数量恢复缓慢，未达预期； 

2. 因 2014 年西藏区域内两起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而实施的“两限一警”政策尚在延续中，对拉

萨-林芝的旅游客运市场仍有较大影响，2016 年初，自治区出台了高原适用车辆的相关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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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运行的旅游运输车辆座位数限定在 29 座以下，超过 29 座的旅游运输车辆将逐步淘汰。部分

旅游运输企业依据新标准更换了部分旅游运输车辆，单车实际最大载客能力从 2014-2015 年的 17

人增加至 26 人，单车运力有所提高，但是车辆的淘汰处理需要一个过程，购置高原适用车辆也需

要企业进行较大幅度的投资，因此，更新淘汰进度与原有车辆保有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原有不

符合高原标准的旅游运输车辆要么停止运营，要么仍维持 2014-2015年最多 17名游客的运力水平，

因此，自治区旅游汽车运输市场的运力提高有限，依然在拉萨-林芝间的旅游客运市场形成瓶颈； 

3. 2015 年末，自治区启动了旅游运输车辆体制改革，自治区内获批非定线旅游运输牌照的车

辆均收归国有运输企业（拉萨交通产业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统一运营，原有的旅游汽车运输企

业（含公司控股的西藏圣地旅游汽车有限公司）的运营牌照均到期不再年检，实质上处于停业状

态。拉萨交通产业集团实质上垄断了自治区旅游汽车运输市场，各旅行社与其议价能力有限。各

旅行社对于旅游运输市场大幅涨价的预期较高，且对运价的变动趋势以及变动幅度无法预估，为

避免损失，各旅行社对于推出自治区内的旅游产品普遍持观望态度，对于往年淡季经常采用的价

格补贴换取流量的做法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造成区外组团社推广西藏游产品的力度与意愿下降，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藏旅游市场的增长； 

4. 相比去年同期，公司大峡谷景区、巴松措景区和阿里神山圣湖景区接待人数出现一定增长，

而鲁朗景区由于 318 国道持续进行道路维修，交通流量管控限时单向通行，客源人数仍处于下滑

状态。与不受“两限一警”政策和尼泊尔地震等因素影响、阿里景区提前试运营的 2013 年（阿里两

家酒店未投入运营）同期相比，本期景区整体游客接待人数、营业收入仍低于预期； 

5. 为集中发展旅游业务，2015 年末，公司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度不大，未能实现协同效应

的广告代理业务-西藏国风广告有限公司 100%股权出售给第三方，本报告期公司业务收入中不再

包含该项业务收入，去年同期广告传媒业务收入为 986.06 万元。 

本报告期内分板块业务收入情况分析如下： 

旅游景区资源开发与运营业务（不含景区内酒店收入，酒店业务收入归集至旅游服务业务）：

景区业务包括阿里地区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区、林芝地区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苯日神山（尼洋河

风光带）景区、巴松措景区以及鲁朗花海牧场景区，本期共实现营业收入 4,455.39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56.12%。其中，大峡谷景区实现营业收入 3,242.73 万元，占景区业务收入贡献的 72.83%，

较去年同期增长 33.36%，公司景区收入来源对于单一景区过度依赖，一旦大峡谷景区收入不及预

期或增长趋势减缓甚至下滑，会使公司整体收入实现面临较大的挑战；阿里地区景区本期实现营

业收入 454.0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幅为 645.92%，主要原因系 2015 年同期因尼泊尔地震造成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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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中断，同期相比较的收入基数仅为 60.14 万元。与不受“阿里限入”政策和尼泊尔地震等自然

灾害因素影响的 2013 年同期（试运营期间）相比：①报告期内游客接待人数仅为 1.76 万人次，

其中消费能力较高的外宾及印度香客人数为 1.16 万人次，尚未达到 2013 年同期水平或本年度预

期；②作为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阿里景区所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建设初期测

算预期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因此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增长仅可理解为恢复性增长，入境口岸能否

开放、香客人数能否稳定增加，仍对阿里景区本年度经营预期构成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本期景区业务单元营业收入增长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1）2015 年尼泊尔地震导致原印

度香客主要入境通道樟木口岸关闭并有永久废弃的可能，计划开放的吉隆口岸仍未开放，目前主

要入境渠道普兰口岸受尼泊尔方道路状况无法通行旅游车辆的限制，仅靠直升机小规模转运运力

极其有限，上述因素对于阿里景区的恢复性增长造成相当程度的阻碍；（2）西藏“两限一警”政策

的延续以及自治区旅游车辆体制改革，致使旅游运输成本持续偏高，旅行社对 2016 年西藏旅游行

业持谨慎观望态度，推广西藏游的力度与意愿下降造成西藏旅游行业整体增长受限；（3）受气候

原因影响和自然条件限制，旅游旺季来临之际，318 国道（川藏线）林芝市至鲁朗至四川省巴塘

路段多处遭雨水冲毁严重，交通部门断路施工抢修，交管部门进行交通流量管控限时单向通行，

导致鲁朗景区客源人数下降。 

旅游服务业务：旅游服务业务包括酒店、旅行社、旅游客运等业务单元。 

1. 酒店业务。报告期内合计营业收入为 321.67 万元，增幅为 185.75%，收入实现一定增长，

实现增长有 2015 年同期基数相对较低（仅为 112.57 万元）的因素，也有公司加强酒店与景区运

营联动的经营措施的正向影响。但景区内酒店是公司因应观光游向休闲游转向的趋势转变所做的

战略布局，目前西藏休闲游尚处于萌芽状态，酒店出租率不理想，西藏旅游行业淡旺季差异机器

明显，酒店板块整体收入尚不能与较大的固定成本进行匹配，故酒店业务仍将在未来一段较长时

间内处于亏损状态； 

2. 旅行社业务。本报告期收入 72.53 万元，较上期同期下降 55.20%，主要受自治区旅游车辆

体制改革后，形成拉萨交通产业集团实质性对自治区旅游汽车运输市场进行垄断经营，旅游运输

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及变动幅度无法预估，为避免盲目接团造成更大的经营损失，旅行社采取观望

下一步西藏旅游市场状况的态度，业务出现大幅收缩； 

3. 旅游汽车运输业务。受自治区旅游运输车辆体制改革影响，公司下属西藏圣地旅游汽车有

限公司的非定线旅游运输车辆均被收归国有企业拉萨交通产业集团统一运营，目前车辆正在办理

过户手续，因此，圣地汽车公司基本上处于停业状态，本期仅实现营业收入 4.01 万元，较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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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下降 91.21%； 

文化传媒业务：主要为圣地文化业务板块。 

公司原有的广告代理业务西藏国风广告有限公司因与旅游主业关联度低，未能与公司主业达

成协同效应，已于 2015 年末出售给第三方，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现有的西藏圣地文化有限公

司等文化板块本期共实现营业收入 29.22 万元，较上年同期文化板块（已剔除国风广告出售影响）

下降 4.54%。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9,103,661.38 44,185,127.09 11.13 

营业成本 34,148,908.97 40,260,523.13 -15.18 

销售费用 13,793,141.54 7,881,307.73 75.01 

管理费用 34,397,109.62 31,284,064.90 9.95 

财务费用 9,977,218.22 10,976,596.97 -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31,507.55 13,814,103.69 -297.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53,616.20 -30,116,383.0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632,315.50 13,596,226.91 -2,090.5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公司加强了市场推广与营销力度，利用林芝桃花节等关键节点开展针对性

市场营销，在西藏旅游的传统淡季（每年 10月至第二年 4月）挖掘增长潜力，使得林芝地区景区

（除鲁朗外）较去年同期实现一定增长，阿里地区景区虽未达预期，但也比上年同期实现了一定

的恢复性增长。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中已不包含 2015年末出售给第三方的广告代理业务收入，去年

同期该项业务收入为 986.06 万元。剔除这一因素，营业收入实际增长 43.06%。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西藏国风广告有限公司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去年同期国风广告营业成

本为 698.04 万元，剔除这一因素，营业成本实际增长 2.61%。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为促进公司景区营业收入实现增长，公司加大了对旅行社的返利力度，营

销中心营销与广告推广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支付政府门票分成款、旅行社营销返利合计

2,889.31 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巴松措酒店等项目建设投入导致现金流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期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 1.42亿元。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以旅游景区资源开发与运营业务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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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1 年 4 月，经证监会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9,999,999.5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0,029,999.50 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西藏

阿里神山圣湖旅游开发项目一期工程（下称“募投项目”）。截止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

产生的利息收入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32,312,463.40 元，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已销户并公告[2015 年 4 月 2 日发布的《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3

号）]，公司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出具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藏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并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披露《2014

年年度报告》时，作为 2014 年年度报告的备查文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截止 2014 年末，该募

投项目建设完成，所募集资金全部投入使用。 

2015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2015 年 4 月 10 日经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 11 月 27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目前

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现处于中止状态。 

公司 2015 年 12 月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2016 年 2 月 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2 月 6 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在重组交易方案公告后，因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

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各方无法达成符合变化情况的交易方案。经审慎研究，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

的利益，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及相关公告

见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通过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就终止上述重大

资产重组情况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并承诺在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的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力争实现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化。通过尝试性推出深度游、个性游产

品，加强营销力度、探索智慧旅游平台建设，加强日常管理、设立统一采购平台、严格控制成本

等措施努力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但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经营计划尚未完全实现： 

1. 2015 年年度报告中预计自然灾害和“两限一警”等特殊政策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逐渐减

小，实际上报告期内两者的影响依旧明显，致使公司实现全面恢复性增长仍面对较大的挑战； 

2. 西藏自治区高原适用车辆的相关标准出台之后，公司各旅游景区内现有车辆将被强制下线

处理，这批下线车辆在全区范围内无法再次投入运营使用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无法出

售至其他省份落户挂牌，相关车辆需提前报废，该事实将大幅增加公司的资产损失。为满足景区

运营需要，公司不得不重新购置更换符合标准的高原适用车辆，大幅增加了本年固定资产购置支

出。更新车辆新增计提折旧、下线车辆提前报废增加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将对公司运营成本控制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3.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6 日公告拟收购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拟引

进第三方支付业务，打造旅游+第三方支付的双主业平台。但是，由于草案公告后市场、政策环境

有较大变化，交易各方未能达成符合监管要求的方案，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公告终止本次重组，

报告期内公司尝试“互联网+”的跨界模式和平台模式的努力失败。同时，本次被终止的重大资产

重组，已经发生了大量评估费、审计费、律师费、独立财务顾问费用等与重组有关的中介费用，

由于并购标的估值较高（110 亿），这部分费用的列支将对公司利润情况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公

司董事会、管理层将对近年两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情况进行深入检讨，反思之前确定的内涵式

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并重的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反思通过并购重组解决公司长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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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盈利能力的策略是否有必要进行修改。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旅游景区

资源开发

与运营业

务 

44,553,875.55 17,695,409.11 60.28 56.12 -22.39 增加 40.23

个百分点 

旅游服务

业务 

4,257,549.72 15,907,293.86 -273.63 -22.42 54.26 减少

172.49 个

百分点 

传媒文化 292,236.11 546,206.00 -86.91 -97.07 -92.36 减少

115.16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的说明 

旅游景区资源开发与运营业务板块中，林芝地区景区（除鲁朗景区之外）营业收入实现一定

增长，阿里地区景区营业收入的增长系尼泊尔地震后的恢复性增长；旅游服务业务板块中，营业

收入下滑主要受“两限一警”政策延续和旅游运输车辆体制改革的影响，旅游客运运输业务基本

上处于停业状态，旅行社业务进行了主动收缩，酒店业务尚处于战略布局和培育期；传媒文化板

块中，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已不含西藏国风广告有限公司。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林芝地区 41,167,558.43 43.73 

阿里地区 6,603,031.07 488.4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板块为“旅游景区资源开发与经营业务”和“旅游服务业务”，主要资源分布于

西藏林芝地区和阿里地区。林芝地区营业收入包含：巴松措景区、巴松措度假村酒店、大峡谷景

区、江边酒店、鲁朗景区、苯日神山景区等所有林芝地区经营项目；阿里地区营业收入包含：阿

里神山圣湖景区、普兰酒店、岗仁波齐酒店。 

林芝地区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增幅长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营销部门加大了景区营销推

广力度以及对旅行社的返利力度，游客接待人数整体较上年同期出现增长； 

阿里地区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增长的主要原因系 2015 年同期因尼泊尔地震造成香

客入境中断，同期相比较的收入基数仅为 60.14 万元。与不受“阿里限入”政策和尼泊尔地震等自

然灾害因素影响的 2013 年同期（试运营期间）相比：①报告期内游客接待人数仅为 1.76 万人次，

其中消费能力较高的外宾及印度香客人数为 1.16 万人次，尚未达到 2013 年同期水平或本年度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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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②作为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阿里景区所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建设初期测

算预期相比尚有很大差距。因此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增长仅可理解为恢复性增长，入境口岸能否

开放、香客人数能否稳定增加，仍对阿里景区本年度经营预期构成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拥有林芝地区雅鲁藏布大峡谷景区、苯日神山（尼洋河风光带）景区、巴松措景区和鲁

朗花海牧场（鲁朗五寨）景区以及阿里地区神山圣湖景区的合法经营收益权。上述丰富而优质的

景区资源，保证了公司旅游业务的成长空间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西藏自治区十三五规划中重点打造的三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景区：拉萨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林芝国际生态旅游区、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公司均有重要资源布局。其中，公司在林芝国际生

态旅游区以及以公司神山圣湖旅游区为核心打造的冈底斯国际旅游合作区中，相较区内同行业其

他公司，公司景区具有极强竞争力和一定的垄断优势。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原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圣地国际旅行社为公司下属分公司（本段简称“原分公司”），不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根据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要求，旅行社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独立承担责任。

因此，公司在报告期内将原分公司改制成为子公司——西藏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范围仍为：入境旅游业务、国内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公司认缴出资额 600 万元，持有其 100%

的股权。该公司的设立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公

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公司的设立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政府有关

部门审批，目前已取得国家旅游局颁发的相关业务许可证件。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通过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2016-034 号。 

为拓展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公司景区新的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在林芝市投资设立了林

芝市巴宜区环喜玛拉雅疗休养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疗休养服务（不含医疗服务）。该公司为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公司为该公司的全资控股股东，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

权。该公司的设立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

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公司的设立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需经政府有关部门审

批。 

去年同期公司未发生对外股权投资事项。 

 

 

（五）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 年度虽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35.53 万元，但是公司营业利润为-4,299.76

万元，公司盈利为非经常性收益产生的利润，且公司 2015 年末未分配利润仅为 7.90 万元，不具

备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条件；同时，《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政策：《公

司章程》第 155 条第 2 款——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公司可不进行现金分红：（3）合并报表或母

公司报表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 60%（含 60%）。公司 2015 年末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及母公司报表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4.94%、65.16%，公司 2015 年末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资产负债率均超过了

60%，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分配不转增。该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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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具备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条件。 

 

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每 10 股送红股数（股） 0  

每 10 股派息数(元)（含税） 0  

每 10 股转增数（股） 0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具备进行现金股利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条件。 

（六）其他披露事项 

1、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尝试性推出深度游、个性游产品，加强营销力度、探索智慧旅游平

台建设，加强日常管理、设立统一采购平台、严格控制成本等措施努力改善公司的经营情况，但

由于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经营计划尚未完全实现： 

1.自然灾害等事件和“两限一警”等特殊政策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依旧存在，致使公司实现

全面恢复性增长依旧面对较大的挑战且预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影响都会存在； 

2. 西藏自治区高原适用车辆相关标准出台之后，景区现有不符合高原运行标准的车辆将被强

制下线提前报废，需更换符合标准的新车，新车计提折旧增加、下线车辆无法再次投入运营使用

提前报废导致大幅增加公司资产损失的情况下，对公司运营成本的控制将由重大负面影响，预计

本年计提的资产损失将有大幅增加；  

3.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6 日公告拟收购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拟引

进第三方支付业务，打造旅游+第三方支付的双主业平台。但是，由于草案公告后市场、政策环境

有较大变化，交易各方未能达成符合监管要求的方案，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告终止本次重组，

使得公司难以成功转型为“互联网+”跨界模式和平台模式，公司业务难以取得迅速突破。同时，本

次被终止的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发生了大量评估费、审计费、律师费、独立财务顾问费等与重组

有关的中介费用，由于并购标的估值较高（110 亿），这部分费用的列支将对公司利润情况造成较

大的负面影响。现阶段，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将对近年两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情况进行深入检

讨，反思之前确定的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发展并重的发展战略是否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反思通

过并购重组解决公司长期稳定盈利能力的策略是否有必要进行修改。 

自然灾害和政策性影响的延续、更换高原适用型车辆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尝试通过重组引

入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失利，均会对公司各业务板块的营收预期产生较大影响，最终可能导致公司

第三季度收入及利润难以实现有效突破，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积净利润可能为负。由于

西藏旅游行业的旺季为每年的 5 月-10 月，全年营收的绝大部分均来源于此期间，因此全年的利

润情况也极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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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包括西藏巴松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西藏圣地文化有限公司、西藏鲁朗旅游

景区开发有限公司等 13 家公司（本公司及合并财务报表公司合称“本集团”）。与上年度财务报

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中不含西藏国风广告有限公司和西藏圣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新增西

藏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和林芝市巴宜区环喜玛拉雅疗休养服务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见本

报告第九节财务报告之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欧阳旭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 8月 30日 


